
教會是基督的身體
經文：弗4:1-16; 1:15-23

引言：

身體的意義，是具體與外界接觸的媒介，用具體容易明白的說明屬靈的真

理。

一．神造身體的奇妙

1.為一個人生存所需功能的完整性。一個人在世生存所需各方面的功能都具

備，且在一個微小的生命細胞裏都有了。

2.適度的生長性，和合適性，或各肢體生長的平衡性。生長到恰到好處，且

一直各肢體平衡的發展。

3.各人在細胞與基本的構造上相同，但各人均有其不同的特性。指紋，聲

音，面形等均不同，但都在一個生命中。

4.不同肢體不能獨立生存。必須合一而生存。

二．教會是基督的身體結構(4:1)

1.教會為身體要合一的五個要素(4:1-3)。

a.恩典。

b.謙虛。

c.溫柔。

d.愛心。

e.和平。

2.教會為身體在七方面的合一(4:3-6)。

a.一個身體。

b.一位聖靈。

c.一個指望。

d.一位主宰。即耶穌基督。

e.一種信仰。

f.一次洗禮。即歸入基督。

g.一位上帝。

三．神與教會的關係(4:6)

1.神是眾人的父，一切的來源。

2.超乎眾人之上。

3.貫乎眾人之中。

4.住在眾人之內。

神是源頭，沒有天上的父神，就沒有教會，教會不等於神，因祂在教會之

上。教會不能離神而自立，因神貫穿教會，神是教會的內容，沒有神就沒有教

會，教會就是空洞的，這說明神與教會密切的關係。

四．恩賜的功用與目的

1.成全聖徒，各盡其職(4:12)。

2.建立基督的身體(4:12)，是屬靈的而非外表的形體。

3.在真道上同歸於一(4:13)。

4.長大成人，不作小孩(4:14)。

5.凡事長進：在言語上與基督聯合。

6.靠主聯絡得合適(4:16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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